
  

证券代码：600257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2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八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收购的东

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华康”）因市场经济下

行、当地政府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其 2022 年度业绩未达预期，

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等相关规定，

公司对收购东方华康 40%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为客观评

价相关资产组价值，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中同华资产评估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评估公司”）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东方华康含商誉

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46,500 万元，低于其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

组的账面价值（合并报表口径）54,975.22 万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发生减值。公司在 2022 年度合并报表中确认归属于股东净利润的商

誉减值准备金额为 3,390.09 万元。现将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具

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商誉的形成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8%股权的议

案》，以现金 5,000 万元收购东方华康 8%的股权。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2020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东方华

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

与东方华康各股东协商确认，以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收

益法评估的东方华康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6.25 亿元人民币作为定价基

础，以 2 亿元收购东方华康 32%的股权，并增资 1.25 亿元，再取得

20%股权。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共计持有东方华康 60%股权。 

公司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同时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规定的控制权转移条件，将东方华康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在合并报表中确认商誉 189,204,341.18 元。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 

公司与咖辅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擢英医疗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联创君浙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联创永沂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蒋保龙、

李爱川、东方华康（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于 2020 年 4 月签订

的《股权转让与增资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东方华康在 2020 年、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2024 年需实现净利润各自如下表所示： 

根

据

大

信

会

计

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中审众环”）分别出具的东方华康 2020 年度、2021

年度审计报告，东方华康 2020 年、2021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2,336.6

万元、3,864.12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6,200.72 万元，累计完成

业绩承诺。经中审众环对东方华康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东方华

康 2022 年度实现净利润 1,554.57 万元，与当年承诺净利润相差

年度 净利润（万元） 截止至当年度累计（万元） 

2020年 2,000.00 2,000.00 

2021年 4,000.00 6,000.00 

2022年 4,500.00 10,500.00 

2023年 6,000.00 16,500.00 

2024年 8,000.00 24,500.00 



  

2,945.43 万元，与三年累计业绩承诺相差 2,744.71 万元，2022 年

当年业绩及第三年累计业绩未完成业绩承诺。 

2022 年因受市场经济下行、当地政府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康复护理医疗机构出现门诊营业受限、住院封闭管理、院感防控增

强等局面。东方华康控股的已在运营的 5 家医疗机构（上海金城护

理院、常州市阳光康复医院、无锡市国济康复医院、无锡市国济护

理院、无锡国济颐养院）的实际门诊量、门诊病人人均费用受到较

为严重影响；住院人数减少致使住院收入减少；业务拓展渠道受限、

拟新建医院项目审批进度放缓，新的利润增长点开展时点延后；院

感防控措施加强，相关物资、设备配置成本费用增加；支援前线医

疗志愿者的人工成本增加等情况。公司预计东方华康 2022 年存在无

法完成业绩承诺的风险，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等相

关规定，对收购东方华康 40%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为客

观评价相关资产组价值，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中同华评估公

司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

涉及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并经公司年度审计机

构中审众环审计确认。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及计算过程 

（一）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相关信息 

单位：元 

（二）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结论 

项目 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组的范围 

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

用、使用权资产、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租赁负债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76,741,352.32 

分摊至资产组的完全商誉账面价值 473,010,852.94 

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549,752,205.26 



  

中同华评估公司对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商誉相关的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评估按照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公

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孰高的原则来确认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价值。 

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方

法计算时，未来 5 年现金流量预测期采用的折现率为 14.7%（税

前），5 年预测期以后稳定期的增长率为 0%。减值测试中采用的其

他关键数据包括：预计床位使用率、每床日均费用、预计门诊量、

门诊病人人均费用、药品成本、人工成本及其他相关成本费用。 

根据中同华评估公司出具的《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拟商誉减

值测试所涉及的因并购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形成与商誉相关

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沪评报字

（2023）第 2046 号），经评估，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

日，公司收购东方华康所形成的商誉相关的资产组采用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的评估值为 46,500 万元，资产组的公允价值扣除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为 45,100 万元，根据孰高原则，确定东方华康含商誉

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46,500 万元，低于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组

的账面价值 549,75.22 万元，本期应确认归属于股东净利润的商誉

减值损失的金额为 3,390.09万元。 

三、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 3,390.09 万元，计入公司 2022

年度损益，导致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3,390.09 万元，本次计提减值后的合并报表中商誉的期末余额为

155,303,459.08 元。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资产实际情况计

提减值准备，计提减值依据充分，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保证财务报表的可靠性。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说明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和公司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依

据充分、合理。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公司 2022 年报表能够更



  

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

经营成果。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等的相关规定，

能够真实反映公司资产实际状况，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确保公司财务报告的准确

性、完整性，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作出的，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合理性的说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完整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情况，确保了财务报告的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月 25 日 

 

 

 

 

 

 



  

 

 


